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為協助青年開創事業，創造就業，原於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一

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裁撤）主管之青年創業貸款相關業務，移撥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以下簡稱本處)辦理，本處重新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二日以中企

策字第一０一六一００一二三０號令訂定發布青年創業貸款要點全文十

四點。由於此項貸款與本處一百零一年八月推動之青年築夢創業啟動金

貸款，均為協助青年取得創業資金而開辦，為簡化相關作業，強化政策

功能，爰將二項貸款整併，並修正名稱為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本要點歷經八次修正，最近一次為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 

為配合民法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起下修成年年齡為十八歲，爰配

合修正本要點第四點貸款對象之負責人年齡規定為須年滿十八歲至四十

五歲。 

  


